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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工业园区生物科技产业政策 

 

一、税收优惠政策 

1、企业从事技术转让、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取

得的收入，免征营业税。  

2、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或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，减按 15％的税率征收企

业所得税。  

3、企业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，按研发费用的 50%加

计扣除；形成无形资产的，按无形资产成本的 150%摊销。 

4、职工教育经费支出在工资薪金总额 2.5%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。超过部分，

可在以后年度结转扣除。 

5、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，准予扣除。  

6、生物科技企业进口设备及其配套技术、配件、备件，免征关税，在计算

应缴增值税时，允许抵扣购入进口设备所含的增值税。 

二、资金扶持政策 

1、新设立的生物科技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生产的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

科技产品所缴纳的增值税园区本级新增留成部分，在一定年限内给予适当补助。 

2、生物科技企业又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，当年实现并实际入库的企业所

得税园区本级新增留成部分，在一定年限内给予适当补助。 

3、取得部、省、市科技经费支持的项目，给予一定的配套资金支持。 

4、年销售收入在 5000 万元及以上，且年缴税金在 100 万元及以上的生物科

技企业，首次年销售收入突破 1 亿元、5000 万元的，分别奖励 50 万元、25 万元。 

5、地方财政对每个新上市企业奖励 300 万元，按比例分步兑现。 

6、生物科技企业在研制开发生物科技项目中所发生的研究费用等，视情况

给予一定的奖励扶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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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生物科技企业研制、引进和开发生物科技项目，并在园区实施产业化生

产中取得成绩的，根据企业拥有知识产权的不同程度给予一定的奖励扶持。 

8、生物医药研发企业中，资产总额不超过 3000 万元且企业上年度销售总额

不超过 1亿元的，可按贷款利息的 50%给予补贴，每家企业每一年度最高贴息额

不超过 50 万元。 

三、人才政策 

1、符合园区高层次和紧缺人才政策的可享受 10-20 万元购房补贴或租住廉

租金住房。 

2、从区外引进的紧缺专业人才，三年内可给予每月 1000—3000 元的薪酬补

贴。 

3、符合园区领军孵化政策的，可享受 80 万元启动资金、两年内免费租住 100

平方米左右公寓住房、三年内免费使用 100 平方米左右项目启动场所，以及风险

投资、跟进投资、贷款担保支持。 

4、符合园区领军人才创业工程政策的，可享受 100 万元人民币的创业启动

资金、100 万元人民币购房补贴、三年内免费使用 100 平方米左右项目启动场所

和 100 平方米左右公寓住房，以及风险投资、跟进投资、贷款担保和统贷平台支

持。 

 

 


